山东省财政票据领购
申
请
书

领购单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山东省财政票据管理中心

办理财政票据领购证须知
一、财政票据领购单位，应为独立财务核算、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的法人单位。
二、领购财政票据单位，需提交领购申请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及其复印件，同时提交以下相关资料：
（一）领购“山东省非税收入缴款书”，提交国家法律法规或省级以上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相关文件及复印件，提交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《收费许可证》及复印件。
（二）领购罚没票据，提交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、法规及复印件。

执罚单位是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。
（三）领购捐赠票据，提交领购捐赠票据申请，需详细填列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的项目或相关的章程性文件。
（四）领购医疗票据，提交同级卫生部门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证书》（仅限于公立医院、医保定点医院），提交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《收费许可证》及复印件。
（五）领购社会团体会费票据，提交民政部门核发的《社会团体登记证》、社会团体章程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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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管部门意见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	财政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
1、购领单位名称，要填写单位全称；
2、单位性质，按购领单位性质分别填写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；
3、主管部门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填写业务主管部门全称；
4、财务负责人和票据管理人由领购单位填写，票据管理人是具体办理票据购领事宜和保管使用财政票据的人员；
5、购领票据名称、种类，由财政部门填写；
6、主管部门意见，由领购单位的业务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；
7、本申请书可从“山东省财政厅”门户网站下载，用A4或A3纸双面或单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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